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京教职成〔2005〕15号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加强乡（镇）、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建设的意见




各区县教委：

为了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05〕2号），落实2004年我市郊区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关于大力发展郊区农村成人教育的要求，现就加强我市乡（镇）、村成人文化学校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乡（镇）、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建设的意义
市九次党代会提出，2010年北京要在全国率先市县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农村成人教育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将先进科学技术转化现实生产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乡（镇）、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是郊区农村开展农村教育的重要阵地，是郊区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破除封建迷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农民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地；是农村劳动者接受教育、培训的重要场所。加强乡（镇）、村成人文化学校建设在提高农村广大劳动者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致富增收，农村劳动力向非产业转移，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二、乡（镇）、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主要任务

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是由县、乡（镇）政府主办、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办学实体。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是由村委会举办的农民教育实体。学校要坚持为农民（含郊区居民）终身学习提供服务，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水平，就业和创业能力，促进乡（镇）、村域经济发展为办学宗旨。其主要功能和任务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地制宜对农民开展各类型的实用技术、科技推广、职业技能、产品营销和经营管理培训；开展时事政策教育、民主发展教育、卫生和健康教育、人口教育、老年教育、环境保护教育、文明生活教育等教育培训活动，为郊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持和服务。现阶段应以绿色证书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科技致富带头人培训和现代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和服务为教育培训工作的重点。
三、进一步加强乡（镇）、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建设

（一）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农村成人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树立科教兴农的战略思想，加强对农民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将乡（镇）和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建设纳入区县教育和乡（镇）发展规划，纳入对乡（镇）、村教育工作考核范围，为建立农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各区县要以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为契机，加大教育资源的整合力度，充分利用富余的中小学校舍和资源，全面改善乡（镇）和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办学条件。

（三）根据市教委重新颁布的《北京市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和《北京市示范性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我们将重新认定50所市级示范性乡（镇）和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颁发铜牌并给以一定奖励支持。各区县要结合实际，明确区县级示范性乡（镇）和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用典型带动全区农村成人教育工作。
（四）各区县要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管理人员队伍、教师队伍建设新途径和新方法。完善和制定有利农村成人教育发展、有利于“两支”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和管理制度，建立一支专兼职结合的农村成人教育队伍。
各区县、乡（镇）要进一步加大对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投入，加强校舍建设、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以及电化教育和图书资料建设。完善乡（镇）和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不断丰富和拓展其教育服务功能，为农民终身学习营造良好的氛围，为郊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附件：1. 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

      2. 示范性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

                                    二○○五年七月八日

附件1

北京市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办学条件基本标准

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是由区县乡镇政府主办、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综合性办学实体。学校要坚持为农民（含郊区居民）终身学习提供服务，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水平，就业和创业技能，促进乡（镇）域经济发展为办学宗旨。其主要功能和任务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地制宜对农民开展各类实用技术、科技推广、职业技能、产品营销和经营管理培训；开展时事政策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卫生和健康教育、人口教育、环境保护教育、文明生活教育等社区教育培训活动。北京市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应达到以下办学基本标准：

一、队伍建设

（一）学校应按照乡（镇）人口总数（不含外来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三比例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并依据办学规模建立一支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

（二）学校有一个熟悉教育业务，有组织管理能力，事业心强的领导班子。

二、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一）校园占地面积不少于30亩，校舍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以上。并预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二）拥有1000平米以上的文体活动场所。

（三）有满足教育教学需要的实习训练基地。

三、教学仪器设备

（一）普通标准教室15间以上，并配备黑板、讲台、课桌椅等设备。

（二）计算机教室2个（每个教室计算机应不少于30台）。多媒体教室一个，并具备现代远程教育接收能力（通过卫星接受系统或计算机宽带网络系统可接收教学节目）。

（三）配备电视机、背投彩电、录放机、摄像机、DVD/VCD机、数码相机、投影仪等教学设备。

（四）建有图书阅览室，可容纳40人同时阅读。拥有各类图书资料（含电子音像资料、教学光盘）5000册以上，其中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图书不少于30%，各种期刊、杂志和报纸不少于10种。

（五）建有档案室。工作计划、教学计划、年度工作总结、年度培训统计和学生培训档案齐全，保存良好。

四、教育投入和管理

（一）有稳定的教育培训经费投入和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办法、措施。

（二）主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终身学习服务，积极开展各类教育培训活动，效果明显，有案例可查。全年开展农民教育培训5000人次以上。

附件2

北京市示范性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办学条件基本标准

一、学校设校长一人（可兼任），并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一人，有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

二、学校占地面积10亩以上，建筑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校园整洁、优美。

三、有标准教室4个以上，课桌椅齐全。

四、有办公用房2间，并配备必要的办公用品及设备。

五、有计算机教室一个，计算机不少于20台。

六、具备现代远程教育接收能力（通过卫星接收系统或计算机宽带网络系统可接收教学节目）。

七、设有图书阅览室，藏书在1000——1500册（含电子读书物、教学光盘）以上。

八、配备电视机、录放机、摄像机、背投彩电、DVD/VCD播放机、投影仪和数码相机等教学仪器设备。
九、有保障教育培训所需的经费投入。
十、每年开展各类农民文化技术培训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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